附件3 
  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对象汇总表
（请按申报类别单独做表，申请人不能重复）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政治

面貌
	学历学位
	工作单位
	单位
性质
	职务
	行政
级别
	职称
	身份证号
	手机
	通讯地址
	邮编
	主要获奖情况（不超过5个）
	人员性质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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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注：1.全国教师的评选对象是各级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，校级领导、教研员、高等学校二级机构的负责人不得申报。

2.按推荐顺序填写，一式1份上报。备注栏填写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类别，如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德育课教师等，如有“临时集体”、“先进工作者”、“劳动模范”、“高级专家”等情况也请在备注栏中注明。








3.单位性质根据所在单位性质选填“机关”、“参公单位”、“事业单位”、“社会团体”、“其他”。

4人员性质请按统计口径选填“农村”、“县镇”、“城市”、“义务教育”、特教、中职、高校。性质重复的都填，如农村、义务教育。

5.学历学位格式样式为“大学学士”、“研究生硕士”“大学硕士”、“省委党校研究生”等。

6..主要获奖情况不超过5个，以县以上综合性奖励为主，层次较高的教学奖、研究奖、专利奖、科学奖等也可填。格式参考：2009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（省教育厅）。
7.因表格内容较多，如编排不下，请放大至A3纸填写。

8.电子表格请做成excel格式，发至：zhushm@ec.js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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